
收件

日期 年   月    日 收件者章 
 規 費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元 

收據日期  
收件

字號 
字第  號   

收據字號 字第           號 

地  目  變  更  申  請  書 

受文機關 
臺  中 

 

縣 

市 
雅潭 地政事務所 

土 地 坐 落 
原 載 

及 變

更 

地 

目 

等 

則 

面 積 

（公頃) 

變 更

日 期 

變 更

原 因 

勘 查 結 果 (本項申請人請勿填寫） 

鄉鎮 

市區 
段 小段 

地

號 

土地使用

分區及編

定用地 

變 更

情 形 

批 准 

地 號 

處理意見及

法令依據 

潭子 

大

埔

厝 

大 

埔 

厝 
96 

原 載 旱  
0.025032 97.9.1      

變 更 建 (免填) 

    
原 載   

       
變 更  (免填) 

    
原 載   

       
變 更  (免填) 

證明文件 
1.身分證影本 1 份   3.土地所有權狀正本 1份 

2.建造執照 1份   4.分區使用證明 1份 

申 請 人

身 分 

姓 名 
出 生 

年月日 

住 址 
權 利 

範 圍 
簽 章 

電 

話 身分證統一編號 縣 市 
鄉 鎮

市 區 

村

里 
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

權利人 
張○志 

70.5.1 臺中縣 潭子鄉 甘 蔗 25 勝 利 路    45   全部 印 

 

 

R302005621 

  
              

 

  
              

 

本 案 處 理 經 過 情 形（ 本 項 各 欄 申 請 人 請 勿 填 寫 ） 

會 

勘 

情 

形 

 

簿

審

查

證

件

 

查

對

土

地

登

記 

 

實 

地 

勘 

查 

 

課 

 

 

長 

 

秘 

 

 

書 

 

主 
 
 
 
 
 

任 

 



 


